出具单位：柳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日期：2026 年 03 月 16 日
一、计算依据

《建筑工程造价计价规范》GB 50500-2013

本项目建筑工程造价结算书

装饰性构件定义：仅起装饰作用、不参与结构受力的构件（如外立面线条、装饰柱、非功能性檐口等）

二、计算参数

工程总造价：1120 万元

装饰性构件造价：168 万元（含外立面装饰线条、装饰性格栅等）

三、计算过程
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=工程总造价装饰性构件造价​×100%=1120168​×100%=15%
四、结论
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为15%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中 “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≤20%” 的要求，建筑造型简约达标✅。
